
  

证券代码：000005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2020-045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作开发南油福华厂区城市更新单元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1．合作项目公司的《股东协议》需经本司董事局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2．合作项目公司《股东协议》的履行期限未定，因此本司通过《股东协议》

的履行，来实现《关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合

作开发协议》所约定合作权益的未来年度的市场价值，存在不确定性。 

一、背景概况 

2009年 11 月 26日,本司向政府申报了南油地区本司权属的福华厂区地块的

更新改造立项计划申请（公告编号 2009-020）。 2010 年 4 月 19日，该项目被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正式批准列入《2010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制定计划第一批计划》（公告编号 2010-005）。 

2012 年 4 月 16 日，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司与深圳市优瑞商贸有限公

司（简称“优瑞商贸”）《关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

项目的合作开发协议》，即有关双方通过新设项目公司进行该城市更新项目合作

开发的交易（公告编号 2012-002）。 

2013 年 12 月 26 日，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 2012 年

第 7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单元规

划》（以下简称“2013 年专项规划”，公告编号 2013-036 ）。 

2014 年 3 月 13 日，深圳市优瑞商贸有限公司等就其提出优瑞商贸自身成为

合作项目的实施主体的主张所引起的相关争议，申请仲裁。 

自 2014 年至 2016 年，本司和优瑞商贸之间因前述争议发生数次仲裁，仲裁

裁决结果裁决应继续履行《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备忘录》，分别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驳回优瑞商贸成为合作项目的实施主体的请求以及本司主张解除《合作开发协

议》的仲裁请求。即双方仍需依照本司股东大会决议批准的合作开发交易（公告

编号 2012-002），通过双方合作的项目公司继续合作开发。 

2017 年 12 月，本司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就“深圳车港”权益置换补偿等事宜

达成协议（公告编号 2017-062），政府同意在“深圳车港”拆除后，除了在 “2013

年专项规划”批准拟作为公共设施配套用地的 1 万平方米范围内增加建设建筑面

积不超过 5万平方米的地下停车场，用于置换本司在“深圳车港”项目的经营权

外，还在该专项规划批准的 2.476293 万平方米商业开发建设用地范围内增加不

超过 4.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地下停车场作为补偿（具体指标以规划主管部门的

批复为准，产权归合法实施主体所有。公告编号 2017-062）。 

本司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本司与深圳市人民政府正式签订《关于“深圳车

港”处置有关问题的协议》之后，将政府补偿赋予本司“深圳车港”的全部拆迁

补偿权益以获取交易协议的对价方式注入了本司与深圳市恒裕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恒裕集团”）合作设立的深圳市星源恒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 

“星源恒裕”，公告编号 2017-063、公告编号 2018-003）。 

2019 年优瑞商贸通知本司其已将系列仲裁裁决要求继续履行的《合作开发

协议》等协议项下的乙方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深圳市泰合瑞思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恒裕集团，简称“泰合瑞思”。公告编号 2019-046），即本司

需与泰合瑞思按照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 2012-002）所批准的合作开发

交易，新设项目公司继续履行合作开发。 

为此，本司与泰合瑞思双方设立“深圳市蓝色空间创意城市基建有限公司”

（简称“蓝色空间”）作为“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单元”（简称“项目”）

合作开发实施主体的项目公司。 

二、本次公告进展概述 

（一）合作进展 

2019 年 5 月 23 日，本司与泰合瑞思、深圳市星源恒裕城市基建投资有限公

司（现已更名为“深圳市蓝色空间创意城市基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色空

间”）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东协议书》（以下简称 “《股东协议》”）；2019

年 8 月 9 日本司与泰合瑞思签订蓝色空间的《公司章程》。 

2019 年 11 月，蓝色空间经政府批准作为“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

项目（即合作项目）的实施主体。 



  

2020 年 3 月，蓝色空间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合作方通过蓝色空间向政府支付了土地出让合同项下全部应付地价款

2,962,280,311.00 元；取得项目用地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粤（2020）深圳市

不动产权第 0115652 号】；项目命名为“柏悦湾商务中心”（深地名许字第

NS202010244 号，见《深圳市建筑物命名批复书》）。 

2020 年 6 月 11 日，蓝色空间取得了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

面积 260,250平方米。其中：商业 9,980 平方米，办公 137,610 平方米，商务公

寓 99,800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 12,360平方米（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8,000

平方米、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 2,500 平方米，6班幼儿园 1,600平方米（占地

1,800 平方米）、邮政所 200 平方米、公共厕所 60平方米）。地下商业 12,475

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 525平方米）。 

因政府规定了“以规划部门的批复为准但不超过 4.7 万平方米建筑指标，其

产权归（“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合法实施主体所有”，即政

府所给予的在商业开发建设用地范围内增加地下空间面积指标的补偿（见公告编

号 2017-062）必须通过蓝色空间才能落实。而双方以往通过合作协议（指《合

作经营深圳市星源恒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落实“深圳车港”在建工程拆迁补偿权

益合作事宜框架协议》。见本司编号 2017-063 公告）注入星源恒裕的有关新增

地下空间指标补偿的权利和对价未付余额的应付义务，应当由双方在合法实施主

体公司蓝色空间的股东协议条款中概括承接；因此，合作双方同意项目公司与本

司签订“《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偿协议书之

补充协议》”，并于 2020 年 6月 19日，由蓝色空间正式向南山区城市更新和土

地整备局提交了变更土地出让合同内容的申请（申报新增地下空间 3.4096 万平

方米）。 

目前，蓝色空间已取得项目的土石方及基坑支护施工许可证，基坑基础的建

设工程已开工，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正在申请过程中。 

（二）继续履行合作开发交易时，定义双方合作条件的《股东协议》部分

条款，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为： 

在 2012 年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合作开发协议》条款：合作开发的目

标（将本项目改造为集科技产业用房、商业和居住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基本合

作条件（产业用房作为项目公司留存物业）等，但因后来取得的 2013 年专项规

划批复中不含科技产业和居住用房，双方需要在《股东协议》条款进行重新约定； 



  

因 2018 年本司与深圳市政府所达成协议中要求：必须“通过合法实施主体

申请增加不超过 4.7 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因此，需要安排实施主体蓝色空间与

世纪星源补充签订《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偿

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进行规范。 

鉴于以上情况，需要将本司股东大会原审议通过的《合作开发协议》项下原

合作开发条件的部分修改，通过合作项目公司蓝色空间的《股东协议》进行约定。 

《股东协议》涉及对《合作开发协议》合作开发条件的修改，应经本上市公

司履行决策程序审议。经 2020 年 9月 28日本司董事局审议决议，前述文件还需

提交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股东协议》签约对方的介绍 

《合作开发协议》签约的对方为优瑞商贸，现根据优瑞商贸已将《合作开发

协议》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深圳市泰合瑞思投资有限公司的前提，项目合作

公司《股东协议》的签约对方为泰合瑞思。 

泰合瑞思的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泰合瑞思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泰合瑞思”） 

法定代表人：龚海鹏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荔林社区东滨路 317 号新厂房 401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从事进出口业务（国家明令禁止及特种许可的除外）；经济信

息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证券及限制项目）；物业管理（须取得物业资质证书

后方可经营）。 

2、该交易对方是否与本司存在关联关系： 

泰合瑞思是恒裕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泰合瑞思及其实际控制人与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本司 2019-068、2019-074、2019-075 公告已披露的质押外，泰合瑞思及

其实际控制人与本司及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任何关系，不存在其他任何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本司控股股东（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因融资需要，将其持有世纪星源



  

132,000,000 股质押给龚泽民（龚泽民任泰合瑞思董事）。前述股票占公司总股

本 1,058,536,842 股的 12.47%。（见本司公告编号 2019-068、2019-074、

2019-075）。 

3．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泰合瑞思是恒裕集团在继受优瑞公司在系列仲裁裁决“继续履行《合作开发

协议》”的乙方合作权益义务基础上，与本司合作而推进本项目的合作开发而新

设的特殊目的公司。 

泰合瑞思 2019 年度财务数据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088,565,754.11 元，负债总额 2,078,571,250.00 元，净资产 9,994,504.11

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0元，当年预交税金 0元，净利润-5,495.89 元。 

恒裕集团 2019 年度财务数据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4,580,885,344.33 元 ， 负 债 总 额 40,726,835,208.38 元 ， 净 资 产 

43,854,050,135.95 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5,524,251,586.01 元，当年预交税

金 178,338,000.00 元，净利润 562,213,539.89 元。 

恒裕集团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近年在南山区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主要有： 

恒裕深圳湾，项目位于深圳湾后海总部基地，后海滨路和海德一道交汇处的

南面。 占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建设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总建面约 41万平

方米， 包括写字楼、公寓、商业。 

前海金融中心，位于前海桂湾临海大道与桂湾三路交汇处，占地面积约

21,37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90,000 平方米，其中写字楼 148,000 平方米，

公寓 30,000 平方米，商业 22,000 平方米，地下商业 8,000 平方米，车位约 1,141

个。 

大南山紫园别墅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紫径（大南山内，青青世界

南），建筑性质为住宅，物业类别为独栋、联排、双拼、空中别墅；占地面积

26,473.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5,967.22 平方米。 

恒裕滨城花园，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后海湾核心位置，恒裕滨城花园北区占地

35,853.9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46,966 平方米，由 4栋 43 层的高层住宅，1

栋 44 层的高层住宅公寓和 6 栋 3 层的 town-house 组成，恒裕滨城花园南区占地

11,958.1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9,374.43 平方米，由 4栋 24 层高层住宅组成。 

深圳来福士广场，是恒裕集团与新加坡凯德置地合作开发的城市综合体项

目。项目坐落于深圳南山区标志性景观大道南海大道与创业路交汇处，占地面积



  

53,725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9万平方米。 

四、为继续履行 2012 年股东大会（公告编号 2012-002）所批准合作开发交

易而拟议在《股东协议》等本约文件中作条款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作方变更为泰合瑞思、并指定合作开发的实施主体项目公司为蓝

色空间 

《合作开发协议》经 2012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司（即甲方）的合作对

方（即协议的签约主体）为深圳市优瑞商贸有限公司。 

当优瑞商贸已将《合作开发协议》等系列仲裁裁决“继续履行”协议项下的

乙方全部权利和义务转让给深圳市泰合瑞思投资有限公司之后，本司应与实施主

体项目公司的乙方（泰合瑞思）签订继续履行合作开发交易之项目公司《股东协

议》等本约文件；以及应指定经政府批准作为“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

项目实施主体的蓝色空间作为项目公司； 

鉴于 2018 年本司与深圳市政府所达成协议中要求：“通过合法实施主体申

请增加不超过 4.7 万平方米地下空间”， 所以继续履行合作开发交易，本司则

应与实施主体项目公司的乙方（泰合瑞思）在《股东协议》等本约文件中将“双

方（世纪星源、恒裕实业）以往通过合作协议注入星源恒裕的有关新增地下空间

指标补偿的权利和对价未付余额的应付义务，由双方在合作的实施主体公司蓝色

空间的股东协议条款中进行概括承接”；而本司则应与实施主体蓝色空间签订《南

山区南山街道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进

行完善。 

（二）项目公司留存物业功能性质和范围的调整 

根据 2012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合作开发协议》：开发期内的全部可售

商业开发利益由合作对方（作为乙方）享有，本司（作为甲方）不承担项目公司

开发期内投资、债务和经营风险；开发期结束后，合作对方应退出项目公司，项

目公司留存物业规定为不可售的高科技产业用房（按“4 亿元总额/合作双方协

商一致的价格”来留存），由甲方取得整个项目公司。 

本次《股东协议》则根据政府对开发指标的批复，按照 2012 年股东大会所

审议通过的《合作开发协议》的原则，将开发期内销售物业和留存物业权益条款

相应修订为：“乙方可销售的权益面积”即下列房产或对应的销售所得的净利润

（指根据本协议约定模拟结算计得的应分乙方净利润）之权益：即约 10 万平方

米公寓、1 万平方米商业、11.789 万平方米办公楼以及 540 个停车位。 而“项



  

目公司留存物业”则为本项目中除“乙方可销售的权益面积”之外的全部计容和

不计容面积。乙方在项目竣工验收后应退出项目公司，由甲方通过持有项目公司

100%股权来持续经营项目公司留存物业。 

为解决“继续履行 2012 年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 2012-002）所批准的合

作开发交易”中“确认实施主体”的关键程序障碍，本司与恒裕集团共同利用了

2013 年专项规划批复的新增规划指标： 即在项目公司实施主体确认前，以项目

部分新增产权规划面积的未来出让承诺，开展项目公司前期融资，完成了政府对

项目公司的实施主体确认手续：因此，双方需以《股东协议》中新增项目公司融

资合作条款的形式来解决启动实施主体确认程序所需的前期资金。即：乙方指定

出让未来可售产权的规划指标权益中的 10,000 平方米及 5 个车位，甲方指定出

让未来留存产权的规划指标权益中的 15,000 平方米，其中甲方获得 4.2 亿元，

乙方获得 5亿元，双方获得款项均以初始股东贷款形式注入项目公司。 

（三）针对《股东协议》的新增项目公司融资合作条款，对项目公司开发

期股东与项目公司之间的往来款（统称为股东贷款）进行了专门的约定 

如项目公司存在应收债权，则乙方需确保项目公司先行收回按该债权的资金

被占用期计算的项目公司应收本息，或对冲结算开发期乙方股东贷款余额。 

项目公司出现资金缺口由乙方追加股东贷款补足。甲方有权按同样的条件选

择由甲方向项目公司提供“开发期股东贷款”。项目公司“开发期股东贷款”按

年利率 15%计息，在项目公司流动性充足且不影响项目开发进度时由项目公司优

先偿还“开发期股东贷款”本息； 

（四）约定当乙方权益未完全售出时，双方一致同意乙方退出项目公司的

结算条款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承担各自依法应承担的税费。如“乙方可销

售的权益面积”仍未销售并留存于项目公司的，则按市场价模拟结算销售分配利

润，而该部分未售物业则将模拟应缴税费的 50%留存于项目公司。 

《实施主体开发期模拟结算报表的编制和乙方通过该表模拟结算结束实施

主体公司合作开发的约定》（即“模拟结算细则”）作为《股东协议》附件。 

（五）《股东协议》补充约定的开发期内项目公司治理规范的条款 

项目公司各股东应遵守和保障项目公司的运作符合公司法、会计法和满足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所持股公司的要求及甲方董事局通过

并公开的内控制度中规定的公司内控要求。 

甲乙双方均有义务督促项目公司向甲方及监管部门充分披露项目公司的全

部财务状况，包括应接受和提供必要资料和访谈手续等以配合甲方年报审计机构

完成每年对项目公司的审计。 

对于修改项目公司章程、项目公司增资、减资、发行债券、融资、以项目公

司资产设定抵押或质押或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项目公司分配利润、项目公司与乙

方结算模拟税费等重大事项（下称“项目公司重大事项”），必须经全体股东一

致同意。全体股东对于重大事项会计处理出现不一致意见时，由项目公司聘请具

有上市公司审计资格的独立会计师进行独立的报表编制。 

乙方保证项目公司在每个季度末向股东双方提供该季度会计报表全部入账

凭证副本，乙方保证项目公司依照会计准则在下一季度开始后的三十天内编制完

成本季度的会计报表，其内容和形式须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 

乙方保证项目公司严格按照原《合作开发协议》和监管当局规定向甲方及监

管部门充分披露项目公司的全部财务状况。在乙方及乙方委派人员遵守《股东协

议》及项目公司新章程的前提下，甲方不参与开发期内项目公司的市场经营活动。 

项目公司董事会由 3名董事组成，甲方委派 1名董事，乙方委派 2 名董事，

董事长（即法定代表人）由乙方委派的董事担任。 

项目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由乙方委派工作人员担任，其他管理人员由总

经理决定选任。 

乙方作为在开发期内负责并承担项目公司经营管理责任的一方，乙方及其委

派人员对项目公司在投资、借贷、担保、本项目之开发及处分、对外签署及履行

合同、股东会及董事会决策、项目施工管理、销售回款的利用等各方面所实施的

单独的实际控制应承担管理责任，乙方及其委派人员应严格遵守公司法、会计准

则、《合作开发协议》、本协议及项目公司新章程的规定。乙方实际控制人恒裕

集团，为乙方及乙方委派人员全面遵守和履行该条款以确保项目公司在开发期内

的运作守法合规，向项目公司及甲方世纪星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受优瑞商贸和本司之间仲裁纠纷的影响，本项目已停滞多年。2020 年上半

年，通过与（恒裕集团实质控制的）新合作乙方泰合瑞思，新设了“蓝色空间”

为项目的实施主体，并与政府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照本司 2012 年股



  

东大会审议的《合作开发协议》继续履行合作开发交易，自在项目开发期内（土

地出让合同签订至竣工验收备案），本司可以从项目公司，自今年起收取每年

8,000 万优先股股息名义的回报。 

因政府所给予的增加地下空间面积指标的补偿（见公告编号 2017-062）必

须通过蓝色空间落实。因此以往双方通过合作协议（指《合作经营深圳市星源恒

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落实“深圳车港”在建工程拆迁补偿权益合作事宜框架协

议》。见本司编号 2017-063 公告）而注入星源恒裕的有关新增地下空间指标补

偿的权利和对价未付余额的应付义务，均由蓝色空间概括承接。蓝色空间目前已

按 3.4 万平方米（最终以工程规划许可证为准），根据《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油工

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在项目取得施工许可

证之日前，蓝色空间应就其未能实现 4.7 万平方米的报建指标之差额按比例向本

司补偿，估计本司可向蓝色空间收取补偿款约人民币 19,356 万元（其中 11,000

万元为蓝色空间承接星源恒裕的对价未付余额的义务，而 8,356 万元则为车港补

偿面积差额的现金收入）。 

在解决“继续履行 2012 年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 2012-002）所批准的合

作开发交易”中“确认实施主体”程序障碍的期间，新的合作双方各自以项目公

司的部分新增产权规划面积，锁定了未来向第三方出让指定建成房产的承诺，换

取了在实施主体资格确认之前的项目公司融资，其中：乙方锁定出让未来可售产

权的规划指标权益中的 10,000 平方米及 5个车位，乙方获得 5 亿元，甲方锁定

出让未来留存产权的规划指标权益中的 15,000 平方米，甲方获得 4.2 亿元，双

方约定获得的现金以初始股东贷款形式注入项目公司，使双方股东各自对项目公

司增加了 4.2亿元和 5亿元的债权资产。 

预计在合作开发项目顺利完竣工的前提下，开发期结束后项目公司可留存物

业为：地上办公面积 4,720 平方米、地下商业面积 12,475 平方米、地下补偿空

间 34,343.5 平方米。 

六、风险提示 

1、《股东协议》需经本司董事局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2、合同履行期较长、《股东协议》项下项目投资总额巨大，本司能否实现

《股东协议》项下的合作权益，存在不确定性，相关风险包括房地产公司融资和

税收政策变化可能导致的合同履行障碍的风险、合作对方违反合同的信用风险、



  

项目公司无法顺利获得足额融资导致开发进度晚于预期的风险、项目开发失败的

风险。 

七、备查文件 

１、《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备忘录》 

２、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作开发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2-002） 

３、世纪星源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圳车港”处置有关问题的协议》 

４、市规划国土委关于《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单元

规划》审批情况的复函 

５、《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补

充协议二》 

６、《关于深圳市星源恒裕城市基建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及附件 模

拟结算细则（合称 《股东协议》） 

７、《深圳市蓝色空间创意城市基建有限公司章程》（简称 项目公司章程） 

８、《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协议书》 

９、《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协议书之

补充协议》 

１０、《关于深圳市星源恒裕城市基建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协议书补充协议》 

１１、《项目公司管理移交确认书》及其附件 

１２、董事会决议 

１３、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0 年 9 月 30 日  


